
 

契作硬質玉米申報、勘查、造冊流程 

 

申報地與土地所在地
鄉鎮一致 出耕外鄉鎮 

申報地鄉鎮執行小組(農會或公所)受理申報 

申報地鄉鎮執行小組於申報期結束後二週內完成資料登錄 

 

由申報地農會 
 移送文件：出耕勘查清冊、申報書影本、移送
表。 

 移送至土地所在地農會並副知有關分署(申報
及土地所在地分署)。 

 移送期限：資料登錄後一週內完成移送。 

由土地所在地農會 
 硬質玉米收穫前一個月辦理逐筆勘查。 
 移送文件：填具經核章之出耕勘查清冊及移送
表。 

 送還申報地農會並副知有關分署。 

 移送期限：收穫前一個月完成。 

申報地農會 
 依據土地所在地農會送還之出耕勘查清冊，將
勘查結果輸入系統（契作硬質玉米系統／契作
硬質玉米審查／輸入審查結果） 

 登錄期限：申報地農會或跨縣市土地所在地農
會辦理收購前一個月。 

由農會於硬質玉米收穫前一個月辦
理逐筆勘查(分署(辦事處)抽複
查)，並將勘查結果輸入系統（契作
硬質玉米系統／契作硬質玉米審查
／輸入審查結果） 

硬質玉米收穫前由申報地農會編
造收購清冊 

由申報地農會依硬質玉米繳售數量
編造 
 契作硬質玉米補貼金清冊 

申報地與土地所在
地鄉鎮為同一縣市 

申報地與土地所在
地鄉鎮為跨縣（市） 

硬質玉米收穫前由土地所在地農會(或農糧署當
地分署指定統籌辦理之農會)編造收購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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